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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永州市零陵区人大常委会机关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单位）职能职责、机构编制、人员构成等。
1、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
2、领导或主持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
    3、召集区人民代表大会会议；
4、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城市建设和环境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5、根据区人民政府的建议，决定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预算的部分变更；
   6、监督区人民政府、区人民法院和区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
    7、撤销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主席团的不适当的决议；
    8、撤销区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
    9、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副区长的个别任免在区长、区人民法院院长、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的时候，从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副职领导人员中决定代理人选；决定代理检察长时，须报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10、根据区长的提名，决定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及所属工作部门的主任、局长的任免；
11、按照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任免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任免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12、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决定撤销个别副区长的职务；决定撤销由本级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民政府所属工作部门人员和人民法院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的职务；
    13、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出缺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
    14、决定授予地方的荣誉称号。
零陵区人大机关共设1办8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联工委、区人大教科文卫委、区人大财经委、区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区人大环资委、区人大民侨外委、区人大农业农村委。1个副科级事业单位:零陵区人大信息中心。
本部门核定编制数38人，全额编制38人，实有人数37人。
其中：在岗人员37人，停薪留职人员0人。
（二）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包括但不限于部门整体支出情况、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及“三公经费”支出使用和管理情况。
本单位2024年财政预算支出797.76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支出3.68万元 ，公车运行维护费用0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797.76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人大会议经费120万元；人大常委委员及人大代表活动经费80万元；专门委员会经费62万元；预算监督平台经费6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我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坚决执行党中央大政方针和省、市、区委的决定，严格执行区人大常委会党组向区委请示报告制度。围绕重大事项、重点工作、重要会议，先后8次向区委常委会议汇报工作，书面向区委请示报告36次，提请区委常委会审议通过人大工作要点、制度、方案等11项，确保人大工作始终置于区委的坚强领导之下。坚持党管干部和人大依法选举任免有机统一的原则，依法履行人事任免权，依法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53人次，组织宪法宣誓5次。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在财政门户网公开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